
附件
承诺书
本人姓名：     ，证件号码：        ，出生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，性别：  ，参加2017年全国联招考试的准考证号码：        。
本人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前，向报考点提供高中毕业证书（毕业证明）正本以及我国驻外使领馆对高中毕业证书（毕业证明）所做的证明书或认证书（中文版或英文版）。如逾期未提交，将自动放弃2017年全国联招录取资格。
承诺人签字：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